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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
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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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改进新近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

付为双内核的旨在解释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理论框架，并设计了 4个研究假

说。通过构造 1999~2009年间财政集权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并使用系统GMM方法，本文证

实了所提的假说。基于这些实证结果，本文重新评估了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财

政集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在净流入地区，虽然中央政府的

转移支付对财政集权的这一效应有所抑制，但总体上还不足以改变其援助之手的性质。本

文的这一发现支持了新财政集权理论而证伪了陈抗等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攫取之手之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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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所周知，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本质是财政收入集权。关于这次改革，学术界的一个共

识是，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收入再分配能力，有利于中国经济与政治

稳定（王绍光，2002；李永友、沈玉平，2009，2010；张军，2012；Huang and Chen，2012）。然而，

这次改革却遭致了陈抗等（2002）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财政收入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

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分税制改革就很有可能被推倒重来，

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稳定就会因此受到威胁。问题是他们的观点真的是对的吗？在给出我们

的答案之前，让我们先观察下该文发表后在学界的反响。通过中国知网，我们发现该文被广

泛引用并被广泛认同①（单豪杰、沈坤荣，2007；方红生、张军，2009；司政、龚六堂，2010；傅勇，

2010；黄新华，2011）。那么在学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呢？我们认为可能有

以下 4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该文题目新颖、结论似乎较符合直觉，且不乏有国际文献的支

持（Brennan and Buchanan，1980；Oates，1972，1985；Weingast，2000；Careaga and Weingast，
2003）。第二，想当然的认为该文度量财政收入集权或分权的指标是正确的。事实是，陈抗

等（2002）所构造的地方净收入比例指标（即净财政收入与本级财政收入之比②）存在两个明

显的缺陷。一是对于净补贴省份大于 1，这让我们很难将其归结为被财政集权的省份。考虑

到被补贴的省份毕竟又是大多数，因此，他们构造的指标就难以反映分税制改革的财政收入

集权的本质，因而就不是财政集权的合适的代理变量。二是误以为省本级财政收入就是一

个省份的总财政收入，因此其构造的指标实质上既无法匹配其理论模型，也无法反映财政集

权的本质。第三是数据问题、早期重要文献的误导与研究重心的偏离。其实，Lin 和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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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早就意识到 Zhang 和 Zou（1998）基于省本级

财政收入而不是一个省份的总财政收入度量财政

收入分权有问题，并意识到这个数据很难获得。或

许，正是学者在现有公开的统计资料里面不易找到

可用于度量省级层面财政收入集权或分权程度的

基础数据，使其难以对陈抗等（2002）的观点进行再

检验，于是只好凭着个人的直觉来接受。与此同

时，当这一研究路径受阻的时候，他们也就不得不

采用由 Zhang 和 Zou（1998）提出的那些更容易获取

基础数据的财政收入分权，特别是支出分权指标来

做 经 验 研 究（张 晏 、龚 六 堂 ，2005；傅 勇 、张 晏 ，

2007）。第四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学者更多的

是学习与检验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而对于中国的

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缺乏足够的理论思考。

因此，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相信陈抗等（2002）的

观点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在最近几

年里，中国学者在数据和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

展。首先在理论方面。以陶然和张军为代表的学

者提出了新财政集权理论（陶然等，2009；Su et al.，
2012；张军，2012；Zhang，2012）。与旧财政集权理

论认为财政集权弱化了地方政府竞争不同（Bren⁃
nan and Buchanan，1980；Oates，1972，1985），新财政

集权理论认为，给定资本要素流动、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产业关联（industrial linkage）及其地方政府对

土地市场的垄断 3 个重要条件，中国的财政集权将

激励地方政府为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而展开中国

式的“蒂伯特竞争”，进而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

加速和预算内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财政

集权很可能是激励了地方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而

不是攫取之手。其次是数据方面。最近有学者通

过相关资料测算了省级层面的税收集权程度（陈志

勇 、陈 莉 莉 ，2011；汤 玉 刚 ，2011；方 红 生 、张 军 ，

2013）。考虑到税收集权才是财政收入集权的真正

本质，因此，拥有省级层面的税收集权程度的面板

数据就为我们检验陈抗等（2002）的观点和新近发

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本文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通过引入预算外收入而发展了新财政集权理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财政集权正是通过激励地方政府

更偏好培育预算内收入和加强税收征管的策略而

最大化其财政收入的，其中前者会通过其强大的

“溢出效应”而带动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的增

长。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财政

集权将导致非预算内收入（即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

让金之和）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下降。这意味着财

政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是陈抗

等（2002）所言的攫取之手。

第二，基于上述修正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我们

提出了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为双内核的旨

在解释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③的理论框

架。在这个框架中，如果说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导

致地方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的话，那么中央政府给

予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无疑会缓解财政集权给地

方政府所造成的压力。这意味着，财政集权对非预

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负效应会随中央政

府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减弱（即假说 1）。换言之，尽

管财政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

种援助之手很有可能会被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扭

曲成攫取之手④。

除抑制财政集权的间接效应外，中央政府的转

移支付对于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也具

有负的直接效应（即假说 3）。这意味着，中央政府

的转移支付对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

负效应会随财政集权而减弱。换言之，尽管转移支

付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种援助之

手很有可能会被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扭曲成攫取

之手。

此外，本文还分税收净流出和净流入地区拓展

了以上两个假说。我们预期，相比于税收净流入地

区，财政集权对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

负效应在税收净流出地区要小，且不会随其援助之

手而显著减弱（即假说 2），而相比于税收净流出地

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

收入之比的负效应在税收净流入地区更显著，且会

随财政集权而显著减弱（即假说 4）。

第三，在假说的检验中，与陈抗等（2002）使用

的 1985~1998年省级面板数据和静态面板模型方法

相比，我们使用了分税制后 1999~2009 年间更长的

省级面板数据和可处理内生性的动态面板模型方

法。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更好地对分税制改革

后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做出评估。

我们的研究显示，以上 4 个假说都很好地通过

了检验。基于这些实证结果，本文重新评估了财政

集权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财政集权将激励净流

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在净流入

地区，虽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财政集权的这一

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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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有所抑制，但总体上还不足以改变其援助之手

的性质。本文的这一发现支持了新财政集权理论

而证伪了陈抗等（2002）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

攫取之手之观点。

文章余下的内容依次是：第二节是基于新财政

集权理论提出了 4 个研究假说；第三节对本文所使

用的模型和变量进行了介绍，并对相关数据的来源

进行了说明；第四节是计量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

和政策含义。

二、研究假说

财政集权果真如陈抗等（2002）所言将激励地

方政府为最大化财政收入而伸出攫取之手吗？显

然，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庆幸的是，新近

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陶然等，2009；Su et
al.，2012；张军，2012；Zhang，2012）为我们回答这一

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基准。该

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大量支出压力塑造了

其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给定资本要素流动、制

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industrial linkage）及其

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 3个重要条件⑤，财政集

权将会激励地方政府为“资本”而展开“蒂伯特”式

的横向竞争⑥，以便大力发展制造业。对于地方政

府而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仅给地方政府带来

了稳定持久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收益，而

且还为其带来大量的营业税和高额的土地出让收

入等间接收益⑦，其中间接收益的取得得益于制造

业的发展对于商业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发展的强大

溢出效应（即产业关联效应）及其地方政府通过对

土地市场的垄断而获取的高地价⑧。不仅如此，该

理论还认为，财政集权还将激励地方政府为最大化

财政收入而努力提高作为其第一大税种的营业

税的征管效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营业

税主要课税对象的服务业具有区位粘性，地方政

府有很强的激励将其充分征收。因此，该理论就

为我们解释了地方政府为什么在只分享 25%的

增值税的情况下，还这么热衷于发展制造业。至

此，新财政集权理论告诉我们，财政集权正是通

过激励地方政府大力培育预算内收入和加强税

收征管⑨而最大化其财政收入的，其中前者会通

过其强大的“溢出效应”而带动土地出让金的增

长⑩。

然而，新财政集权理论不是没有缺陷。在

我们看来，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忽视了对预算

外收入的考察，这是因为政府财政收入除包含预

算内收入和土地出让金外，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平

新 乔 ，2006；王 有 强 、卢 大 鹏 、周 邵 杰 ，2009；李 学

文、卢新海、张蔚文，2012）。周飞舟（2006）认为，

财政集权给地方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将驱动其追

求预算外收入。那么如何追求预算外收入呢？我

们认为也不外乎采取两种策略，第一种就是采取

如上所述的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市化策略，做大

预算外收入的基础，特别是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其

他收入。原因有二。第一，观察图 1，我们发现，

1998~2010 年间，行政事业性收费一直是预算外收

入的第一大构成，大约为 70%左右。其他收入虽

然在 2001 年前较低，但此后迅速上升为预算外收

入的第二大构成，2010 年已超过 30%。第二，该策

略不仅可以带动如土地管理部门、农业、房产、水

电、交通邮电等部门的行政性事业收费的增加（王

有强、卢大鹏、周邵杰，2009），而且还可以扩大执

法 经 济 的 基 础 ，增 加 属 于 其 他 收 入 中 的 罚 款 收

入。第二种策略是加大收费和罚款的力度。然而

考虑到中央政府 1996 年后加强了对预算外收入的

管理，因此，这势必会提高地方政府提取租金的成

本（汤玉刚、苑程浩，2010），进而限制了地方政府

通 过 这 种 策 略 获 取 预 算 外 收 入 的 规 模 。 综 上 所

述，我们可以发现，财政集权正是通过激励地方政

府更偏好培育预算内收入和加强税收征管的策略

而最大化其财政收入的，其中前者会通过其强大

的“溢出效应”而带动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的

增长。这意味着，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财政集权将

导致非预算内收入（即预算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

之和）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下降。换言之，财政集

图 1 1998~2010年间预算外收入构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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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将 激 励 地 方 政 府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而 不 是 陈 抗 等

（2002）所言的攫取之手。第二个是没有考虑到中

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影响。如果说财政集权导致地

方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的话，那么中央政府的转

移支付无疑会缓解财政集权给地方政府所造成的

压力。这意味着财政集权对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

内收入之比的负效应将受到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抑制。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财政集权对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

入之比的负效应会随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而

减弱。

上述假说没有考虑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如果考

虑异质性，假说 1会有所不同。具体推理如下，一方

面，相比于净流出地区，财政集权将导致净流入地

区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更大，其结果必然是倒逼净

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投入更大的努力去提高税收

征管效率、加大收费和罚款的力度和推动制造业的

发展（方红生、张军，2013），这样在净流入地区，财

政集权对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之比的负

效应就会更大。另一方面，相比于净流入地区，中

央政府对于净流出地区的转移支付非常有限（李永

友、沈玉平，2010；方红生、张军，2013），所以在净流

出地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缓解财政集权给地

方政府所造成的压力方面效果可能并不显著。由

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相比于净流出地区，财政集权对非预算

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负效应在税收净流入

地区要大，且会随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而显著

减弱。

刚才讨论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于财政收

入集权效果的间接影响，那么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本身的效应如何，也是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最新研究发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有两个效

应。一是粘蝇纸效应，即转移支付的改善会刺激地

方财政支出规模过度膨胀（付文林、沈坤荣，2012；

范子英、张军，2010a；李永友、沈玉平，2009）；二是

可替换效应，即转移支付的改善会刺激地方政府将

更多的资金投向基本建设而非科教文卫支出（付文

林、沈坤荣，2012）。考虑到这样有偏的支出结构

有助于制造业的发展（方红生、张军，2013），由此，

我们不难推断，当过度膨胀的财政支出更多的被用

于基本建设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必将导致一个

更低的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的比值。

此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还将激励地方政府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来降低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

收入的比值。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中央政

府的援助之手所诱致的政府支出过度膨胀不可避

免的会导致地方政府累积大量债务，尽管地方政府

可以求助于中央政府，但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

地方政府就会责令地税局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方红

生、张军，2013）。第二与中国转移支付体系有关。

袁飞等（2008）认为，现有的转移支付体系中起主导

地位的还是透明度较差、随意较强的专项转移支

付。而地方政府要想获得专项转移支付，就必须配

套相应的资金。为了筹集这些资金，地方政府就需

要有更高的税收努力（李永友、沈玉平，2009）。由

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非预算内收入与

预算内收入之比的负效应会随财政集权而减弱。

同样，如果我们考虑两个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就

可以拓展假说 3。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异质性，主

要有以下两点（方红生、张军，2013）。一是，相比于

净流入地区，在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很清楚，中

央政府对其的转移支付实际上非常有限，所以它们

就不会像净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那样过度扩张政

府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支出。而且，它们也不会

像净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那样因此而累积大量债

务而被迫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二是，相比于净流入

地区，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容易筹集到专项转

移支付的配套资金，因而其税收努力水平更低。由

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相比于净流出地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

付对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负效应在

税收净流入地区更显著，且会随财政集权而显著

减弱。

三、数据与变量

为了检验假说 1 和 3，我们构造如下的动态面

板计量模型。

（1）
这里使用的是 1999~2009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其中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第 i个地区和第 t年，ui是不

可观测的省际效应，ui 是年度虚拟变量，εit 是误差

项。GRABit 是被解释变量，反映地方政府的攫取之

手。遵循陈抗等（2002），该变量可以用非预算内收

GRABit = α 1GRABit-1 + α2FCit + α3FCit ×TF it

+α4TFit + βXit + ui + ut + 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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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来度量。陈抗等认为非预算

内收入由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两部分组成。

预算外收入的征收由国务院、国家计委或财政部发

表的文件规定。但是其征收和管理高度分散于地

方政府的各个机构和组织。虽然需要层层上报，但

是上级政府一般不对这部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多

加限制。因此，预算外收入不能被中央政府很好地

控制（周飞舟，2006；陈抗等，2002）。制度外收入的

征收则由政府官员任意规定，没有法规进行约束，

也没官方统计数据。乱收费、乱罚款、乱筹资的“三

乱”是对这部分收入的真实描述（陈抗等，2002）。

然而李冬妍（2011）提醒我们，在 1996年国务院公布

《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之后，这部分源

于“三乱”的资金就正式界定为预算外资金，进入预

算外管理。1999 年后，制度外收入的主体是土地出

让收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献的做法基本一致

（平新乔，2006；王有强、卢大鹏、周邵杰，2009；李学

文、卢新海、张蔚文，2012）。因此，遵循现有文献的

做法，本文的制度外收入只包括土地出让金。周

飞舟（2006）认为，由于其与预算外收入相比，中央

一直没有妥善的管理办法，这部分收入也开始成为

地方政府所主要倚重的财政增长方式。遵循陈抗

等（2002），这个非预算内收入（即预算外收入和土

地出让金之和）与预算内收入之比越大，“攫取之

手”行为就越强，“援助之手”行为就越弱，反之则反

是。GRABit-1是滞后一年的攫取之手。

FCit 是财政集权，根据假说 1，我们预期其系数

为负，表示财政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

而非攫取之手；FCit×TFit 是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的

交互项，根据假说 1，我们预期其系数为正，表示财

政集权的援助之手效应将受到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抑制。换言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可能将财政

集权的援助之手效应扭曲成攫取之手效应。考虑到

财政集权的真正本质是税收集权，所以我们可以用

税收集权来衡量财政集权。进一步的，考虑到税收

集权有名义和真实之分，所以，财政集权也有名义

和真实之分。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Oates，1985；陈

志勇、陈莉莉，2011；汤玉刚，2011；方红生、张军，

2013），名义财政集权可以用中央税收/总税收来衡

量，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在分税制改革中表面上占有

国家总税收的程度。参考方红生、张军（2013），真

实财政集权可以用（中央税收+地方上解-税收返

还）/总税收来衡量，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在分税制改

革中实际上占有国家总税收的程度。TFit是转移支

付，根据假说 3，我们预期其系数为负，表示中央政

府的转移支付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结合

前面的交互项，我们可以说，这种援助之手效应有

可能被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扭曲成攫取之手效应。

同样，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衡量转

移支付，分别是名义转移支付和真实转移支付。遵

循现有文献的做法（袁飞等，2008；范子英、张军，

2010b；方红生、张军，2013），名义转移支付可以用

含税收返还的中央补助/本级地方财政支出来衡量，

该指标反映的是中央政府表面上为地方政府支出援

助的程度。遵循范子英、张军（2010b）和方红生、张

军（2013），真实转移支付可以用不含税收返还的中

央补助/本级地方财政支出来衡量，该指标衡量的是

中央政府实际上为地方政府支出援助的程度。度量

以上名义与真实财政集权以及转移支付的基础数据

来源于《地方财政分析资料》（2004）、《地方财政统

计 资 料》（2005~2009）、《中 国 财 政 年 鉴》（2000~
2010）、《中国税务年鉴》（2000~2010）。

图 2 和图 3 分别是中央政府的名义与真实财政

集权的时间变动模式和名义与真实转移支付的时

间变动模式。观察图 2 和图 3，我们发现：（1）真实

图 2 中央政府的名义财政集权与
真实财政集权的时间变动模式

注：两个序列根据各省份的算术平均值得到。

图 3 中央政府的名义与真实转移支付的时间变动模式
注：两个序列根据各省份的算术平均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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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净流出和净流入地区名义与
真实财政集权的时间变动模式

图 5 净流出和净流入地区名义与
真实转移支付的时间变动模式

财政集权比名义财政集权的程度要低，两者的差距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断缩小的趋势；（2）真实财政

集权基本上呈现出比名义财政集权更为显著的上

升态势；（3）真实转移支付比名义转移支付的程度

要低，两者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断缩小的趋

势；（4）真实转移支付呈现出比名义财政集权更为

显著的上升态势。

Xit 是控制变量集。遵循陈抗等（2002），我们引

入腐败程度（CORRUPTION）和政府规模（STAFF）。

遵循陈刚、李树（2012），我们用人民检察院每年立

案侦察的贪污贿赂、渎职案件的涉案人数占当地公

职人员数的比例（人/万人）来度量腐败程度。数据

来源于陈刚、李树（2012）。与陈抗等（2002）使用的

来源于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这类主观指标相比，这

类客观指标已越来越受学术界的欢迎（周黎安、陶

婧 ，2009；Goel and Nelson，2007；Glaeser and Saks，

2006）。

参考陈抗等（2002），我们分别用财政供养人员

（取对数，STAFF1）和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的比

值（人/万人）（STAFF2）表示政府规模。程文浩、卢

大鹏（2010）认为，西方“政府雇员”的范围与中国财

政供养人员范围大致相当，但存在两个重要区别:
一是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行政部门和事业单

位的离退休人员，而西方的政府雇员一般不包括此

类人员；二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雇员一般包含军队，

而财政供养人员概念一般不包含军队。由财政部

编写的历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我们可知，分省

份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由行政部分的财政供养人

员和事业部分的财政供养人员两部分构成，而在行

政部分和事业部分的财政供养人员中又分别由财

政预算开支人数和自收自支单位人数两个部分组

成。遵循陈宇峰、钟辉勇（2012），本文中的财政供

养人员只统计了其中由财政预算提供开支的人数。

为 了 检 验 假 说 2 和 4，我 们 将 方 程（1）修 正

如下。

（2）
其中 FLOWit 是净流出地区，即如果某地区某年

的税收净流出大于 0，则该地区为税收净流出地区，

我们令 FLOWit=1，否则 FLOWit=0，其中税收净流出=
中 央 税 收+地 方 上 解-含 税 收 返 还 的 中 央 补 助 收

入。 INFLOWit

是 净 流 入 地

区，即如果某

地 区 某 年 的

税 收 净 流 出

小 于 0，则 该

地 区 为 税 收

净流入地区，

我们令 INFLOWit=1，否则 INFLOWit =0。其他变量的

解释同方程（1）。

根据以上定义，中国 31 个地区，到底哪些是净

流出，哪些是净流入呢？为了显示的方便，我们将

这些地区分成三类，见表 1。观察表 1，我们发现，

在 1999~2009 年度期间，所有年份都是净流出的地

区有 9 个地区，而且都是来自东部地区。所有年份

都是净流入的地区共 17 个，除海南外，其余地区都

来自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余的是混合地区，共

5个。

图 4~图 5 显示了净流出和净流入地区在财政

集权和转移支付方面的基本情况。我们发现：（1）
两类地区的真实财政集权基本上都呈现持续上升

GRABit = α 1GRABit-1 + α2FCit ×FLOWit

+ α3FCit ×TF it ×FLOWit + α4TFit ×FLOWit

+ α5FCit × INFLOWit + α6FCit ×TFit × INFLOWit

+ α7TFit × INFLOWit + βXit + ui + ut + εit

表 1 净流出入地区分类：1999~2009
净流出

地区

净流入
地区

混合
地区

所有年份都是净流
出的地区（9 个）

所有年份都是净流
入的地区（17 个）

既有净流出也有净
流入的地区（5 个）

北京
上海
福建

内蒙古
江西
广西
四川
陕西
宁夏
河北

河南

天津
江苏
山东
吉林
湖北
海南
贵州
甘肃
新疆
山西

云南

辽宁
浙江
广东
安徽
湖南
重庆
西藏
青海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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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不过净流入地区的上升趋势更快；净流出

地区的真实财政集权的程度要明显高于净流入地

区。（2）两类地区的真实转移支付也基本上都呈现

持续上升的态势，不过净流入地区的上升趋势更

快。特别的，相比于净流入地区，中央政府对净流

出地区的真实转移支付的力度非常之低，而且名义

转移支付基本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正如假说中

所看到的，这的确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

表 2 是对表 1 中的所有年份都是净流出的地区

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在 1999~2009年间的所有

9个净流出地区中，北京的平均净财政集权（或净流

出占总税收的比重）最高，为 54.3，最低的地区是辽

宁，只有 12.77。天津是平均名义财政集权和真实

财政集权最高的地区，分别是 67.08 和 60.05，最低

的地区是福建，分别只有 47.22 和 32.85。辽宁是平

均名义转移支付和真实转移支付最高的地区，分别

是 47.47 和 29.34，最低的地区是广东，分别是 21.93
和 2.98。

表 3 是对表 1 中的所有年份都是净流入地区的

描述性统计。我们发现在 1999~2009 年间的所有

17 个净流入地区中，西藏的平均净补助程度（或净

流入占总税收的比重）最高，为 1122.3，最低的地区

是湖北，只有 13.93。吉林是平均名义财政集权最

高 的 地 区 ，为 58.26，最 低 的 地 区 是 西 藏 ，只 有

40.19。真实财政集权最高的地区是新疆，为 47.20，

最低的地区是西藏，只有 10.47。西藏也是平均名

义转移支付和真实转移支付最高的地区，分别是

100.05 和 97.25。最低的平均名义转移支付地区是

海南，为 49.97，最低的真实名义转移支付地区是广

西，只有 41.32。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攫取之手还是援助

之手？

表 4 是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1）
式进行估计的结果。模型 1 是未引入任何控制变

量的基准估计结果。我们发现，财政集权（FC）及其

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交互项（FC×TF）的系数

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这与假说 1 的预期完全

一 致 。 此 外 ，我 们 还 发 现 ，中 央 政 府 的 转 移 支 付

（TF）的系数显著为负。考虑到其与财政集权的交

互项（FC×TF）显著为正，这就与假说 3 的预期完全

一致。模型 2 是遵循陈抗等（2002）的做法，引入了

表 2 净流出地区的描述性统计

表 3 净流入地区的描述性统计

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净流出占总税收的比重（%）

平均值

54.34
52.13
12.77
54.3
35.88
34.08
21.04
30.61
44.25

最小值

40.78
41.69
7.55
48.58
31.85
20.78
12.93
25.65
38.93

最大值

63.35
60.32
19.04
63.39
39.15
40.84
26.23
34.94
51.45

名义财政集权（%）

平均值

61.97
67.08
53.16
61.50
50.70
48.63
47.22
53.58
56.28

最小值

54.13
58.34
47.45
55.17
46.82
43.78
43.84
47.98
51.75

最大值

68.5
72.44
57.69
67.37
54.92
53.12
51.98
57.01
59.77

真实财政集权（%）

平均值

58.12
60.05
42.01
56.13
41.16
37.43
32.85
42.66
46.08

最小值

48.42
50.61
33.57
49.34
36.48
24.02
24.22
33.42
40.28

最大值

68.71
66.88
47.16
64.06
43.22
45.18
38.7
50.23
53.37

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名义转移支付（%）

平均值

22.22
37.27
47.47
26.71
29.14
29.04
31.98
31.79
21.93

最小值

14.06
25.05
40.3
15.85
19.8
20.65
27.3
27.74
17.88

最大值

37.1
45.27
53.7
41.84
41.98
42.59
37.68
34.94
29.85

真实转移支付（%）

平均值

8.38
14.62
29.34
3.89
7.25
5.19
13.25
15.04
2.98

最小值

4.9
11.79
23.76
1.49
5.35
3.14
8.41
9.34
1.63

最大值

15.21
18.59
32.22
10.2
9.82
7.75
23.77
22.67
6.34

内蒙古

吉林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净流入占总税收的比重（%）

平均值

57.71
36.84
27.87
52

13.93
27.68
37.89
25.74
26.93
44.75
54.55
1122.3
30.11
87.57
196.53
121.17
37.36

最小值

20.08
29.22
6.53
32.44
0.47
5.3

14.37
10.67
2.56
6.48
25.16
777.68
16.4
47.26
149.7
79.66
23.56

最大值

121.87
46.92
44.57
64.63
32.33
52.35
63.96
37.16
48.23
104.39
82.9

1342.57
44.94
131.52
259.2
180.36
56.79

名义财政集权（%）

平均值

51.07
58.26
48.73
46.45
53.61
54.91
49.33
46.47
48.36
47.07
53.81
40.19
52.68
55.35
51.71
46.56
57.86

最小值

42
50.71
43.16
38.69
46.16
52.77
39.32
31.08
45.65
43.67
48.65
30.96
44.85
47.92
45.43
31.44
49.35

最大值

57.11
63.57
54.88
50.59
59.41
57.69
54.2
57.9
51.28
51.23
57.47
48.54
57.82
63.67
58.11
51.8
63.45

真实财政集权（%）

平均值

34.96
39.76
33.50
29.56
40.87
36.88
28.12
35.96
37.82
29.30
34.34
10.47
37.89
27.46
33.67
30.86
47.20

最小值

16.75
23.34
24.79
13.66
30.37
28.53
14.39
15.83
34.9
19.74
21.88
3.89
20.62
7.34
15.86
15.52
34.3

最大值

48.52
48.28
41.14
39.47
49.24
44.67
40.14
53.08
40.59
37.48
44.75
18.65
48.21
47.37
47.3
43.85
56.76

内蒙古

吉林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名义转移支付（%）

平均值

61.18
65.55
55.10
59.63
58.13
59.19
55.95
49.97
58.43
57.90
65.07
100.05
59.22
71.80
84.49
76.44
65.74

最小值

53.1
58.52
46.05
52.93
48.47
53.11
44.73
35.43
50.62
44.31
56.33
91.55
49.97
62.25
77.96
69.94
57.6

最大值

71.29
71.87
58.86
63.44
62.66
63.77
63.08
60.26
68.22
68.79
71.09
107.55
67.51
78.18
93
82.6
71.8

真实转移支付（%）

平均值

51.97
52.07
42.13
48.84
42.87
43.78
41.32
42.05
45.53
45.42
52.56
97.25
47.96
56.91
77.94
68.75
57.85

最小值

39.75
38.24
26.81
36.82
26.15
27.98
21.95
25.05
37.51
22.99
34.71
88.99
30.74
35.66
66.1
59.54
44.94

最大值

61.41
60.86
49.78
56.92
53.9
53.89
53.65
55.95
53.57
62.99
63.28
103.5
54.71
69.93
85.76
77.17
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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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分地区考察
被解释变量

模型
GRAB_1
FC×FLOW

FC×TF×FLOW

TF×FLOW

FC×INFLOW

FC×TF×INFLOW

TF×INFLOW

CORRUPTION

STAFF1

STAFF2

C

Year Dummy
AR(1)
AR(2)

Hansen test
Obs

GRAB
模型 1
0.67***
(0.000)
-0.67**

（0.027）
-0.001

（0.945）
-0.14

（0.891）
-1.06**

（0.026）
0.015**

（0.036）
-0.57**

（0.012）

68.26***
（0.001）

Yes
0.001
0.086
1.000
300

模型 2
0.64***
(0.000)

-0.88***
（0.001）

0.03
（0.187）
-1.58

（0.115）
-1.52***
（0.001）
0.02***

（0.002）
-0.68***
（0.004）

0.35*
（0.075）

2.07
（0.525）

42.03
（0.412）

Yes
0.001
0.071
1.000
300

模型 3
0.63***
(0.000)

-0.69***
（0.006）

0.02
（0.312）
-1.31

（0.231）
-1.34***
（0.003）
0.02***

（0.004）
-0.60***
（0.003）

0.24
（0.153）

-0.04*
（0.065）
80.68***
（0.000）

Yes
0.001
0.083
1.000
300

注 ：（1）在 系 统 GMM 估 计 中 ，GRAB_1 是
前定变量，用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我们
只将年份虚拟变量视为外生变量，而其他解释
变量都被视为内生变量；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
为其滞后两期；（2）括号内是 P 值，*、**、***分
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腐败程度（CORRUPTION）和政府规模（STAFF1）。我们发现，核心解释变

量的结果仍然非常符合假说 1 和 3 的预期。对于控制变量，虽然腐败程度

的系数不显著，但是显著为正。不过，尽管政府规模的系数的符号与陈抗

等（2002）的 完 全 相 反 ，但 是 不 显 著 。 模 型 3 是 用 万 人 财 政 供 养 人 员

（STAFF2）替换模型 2 中的财政总供养人员（STAFF1）进行再估计的结果。

我们发现无论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还是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模型 2相比

都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关于核心解释变量的结

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换言之，表 4的结果表明，理论部分的假说 1和 3是

成立的。

下面我们以模型 3 为例，对核心解释变量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首先

我们发现，当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程度小于 70%时，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

程度的提高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否则则将激励地方政府伸

出攫取之手行为。换言之，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是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

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程度。如果转移支付的程度小于 70%，那么财

政集权的激励效应是援助之手，否则为攫取之手。观察数据的结构，我们

发现，除青海的 10 年和宁夏的 3 年外，中央政府对其他地区的转移支付程

度都小于 70%。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 1999~2009 年间，即使是青海和宁

夏，中央政府对其的转移支付程度也并非全部超过 70%。具体而言，中央

政府在 2000~2009 年间对青海的转移支付程度都超过 70%，而对宁夏的转

移支付程度也只有 2004年、2007年、2008年这 3年超过 70%。这意味着，基

于全样本，我们可以说，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总体上表现为援助之手行为。

其次，我们发现，当财政集权程度小于 65%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

激励效应是援助之手，否则为攫取之手。观察数据的结构，我们发现只有

6 个观察值超过 65%，分别是北京（2008~2009 年）和天津（2005~2008 年），

这意味着，基于全样本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说，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

激励效应也总体上表现为援助之手。

（二）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分地区考察

表 5 是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2）式进行估计的结果。

我们发现，在没有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即模型 1），除 FC×TF×

FLOW 的符号不符合预期外，核心解释变量在净流出地区和净流入地区

的表现与假说 2和 4的预期一致。模型 2是加入陈抗等（2002）的控制变量

后的估计结果。此时，我们发现，有关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假说 2
和 4的预期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财政集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

伸出援助之手行为，但在净流入地区则不一定，这是因为，尽管财政集权

在净流入地区直接的激励效应依然是援助之手，但最终的激励效应是否

是援助之手还要看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程度。对于控制变量，腐败程度

（CORRUPTION）的 符 号 和 显 著 性 同 陈 抗 等（2002）。 不 过 ，政 府 规 模

（STAFF1）的符号虽然同陈抗等（2002），但不显著。模型 3 是用万人财政

供养人员（STAFF2）替换模型 2中的财政总供养人员（STAFF1）进行再估计

的结果。我们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模型 2 相比没有实质性改

变，这意味着，我们关于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换言

之，表 5 的结果表明，理论部分的假说 2 和假说 4 是成立的。对于控制变

量，腐败程度虽然依然为正，但不显著，而政府规模虽然显著，但符号为

表 4 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
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被解释变量

模型

GRAB_1

FC

FC×TF

TF

CORRUPTION

STAFF1

STAFF2

C

Year Dummy

AR(1)
AR(2)

Hansen test
Obs

GRAB
模型 1
0.63***
(0.000)

-0.91***
(0.001)
0.01**
(0.011)

-0.72***
(0.005)

81.47***
(0.000)
Yes
0.001
0.078
1.000
300

模型 2
0.62***
(0.000)

-1.10***
(0.004)
0.017**
(0.011)

-1.01***
(0.009)
0.31

(0.131)
-4.75
(0.255)

150.59*
(0.051)
Yes
0.002
0.062
1.000
300

模型 3
0.64***
(0.000)
-0.70**
(0.014)
0.01**
(0.048)
-0.65**
(0.036)
0.11

(0.543)

-0.03
(0.200)

77.40***
(0.000)
Yes
0.002
0.079
1.000
300

注：（1）在系统 GMM 估计中，GRAB_1 是前
定变量，用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我们只
将年份虚拟变量视为外生变量，而其他解释变
量都被视为内生变量；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为
其滞后两期；（2）括号内是 P 值，*、**、***分别
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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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这表明，提高官民比（即万人财政供养人员）不

一定就会导致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一个可能

的解释是，中央政府通过过去若干次机构改革和干

部培养体制的改革的确如张军等（2007）所言培育

出了一大批高度职业化的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公务

员队伍，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最终伸出援助之手而不

是攫取之手。

下面我们再以模型 3 为例，对净流入地区的核

心解释变量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我们有 3点主要

发现。第一，如果转移支付的程度小于 67%，那么

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是援助之手，否则为攫取之

手。观察数据的结构，我们发现，除青海的 10年、宁

夏的 9 年和甘肃的 1 年外，中央政府对其他净流入

地区的转移支付程度都小于 67%。如果以模型 2为

基准来讨论，我们会发现，超过 76%的地区和年份

会更少。这表明，即使在净流入地区，财政集权的

激励效应都将总体上表现为援助之手行为。第二，

如果财政集权的程度小于 30%，那么中央政府的转

移支付的激励效应是援助之手，否则为攫取之手。

观 察 数 据 的 结 构 ，我 们 发 现 ，对 于 净 流 入 地 区 有

70.75%的观察值落在 30%以外，这意味着，在净流

入地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总体上表

现为攫取之手行为。第三，结合前两点的发现，我

们发现，如果中央政府将转移支付的程度和财政集

权的程度分别控制在 67%和 30%以内，那么就可更

好地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十多年前，陈抗等（2002）发表了一项至今仍被

广泛接受的研究成果，即财政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

伸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行为。本文对此表

示了质疑，并重新评估了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通

过改进新近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我们提出

了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为双内核的旨在解

释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理论框架，并

提出了 4 个研究假说。通过构造 1999~2009 年间的

财政集权与转移支付的省际面板数据并界定净流

出入地区，本文证实了所提的假说。具体而言，我

们有以下重要发现。第一，使用全样本，尽管财政

集权直接的激励效应表现为援助之手行为，但是这

种援助之手行为有可能被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扭

曲成攫取之手。第二，在净流出地区，财政集权将

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在净流入地

区，财政集权所表现出来的援助之手行为有可能被

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扭曲成攫取之手。第三，使用

全样本，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表现出来的援助之

手行为有可能被财政集权扭曲成攫取之手。第四，

相比于净流出地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更能激励

净流入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不过这

种 援 助 之 手 行 为 有 可 能 被 财 政 集 权 扭 曲 成 攫 取

之手。

基于上述重要发现，本文通过观察数据结构对

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进行了再评估。我们发现，财

政集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

手，而在净流入地区，虽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

财政集权的这一效应有所抑制，但总体上还不足以

改变其援助之手的性质。因此，本文的这一发现就

证伪了陈抗等（2002）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攫

取之手之观点，而对新近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

论提供了有力支持。这表明，就其总体上有利于激

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言，中国 1994年

财政再集权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我们没有必

要采用所谓只有收入权力和支出责任同时下放（或

财权和事权相匹配）才是好的治理模式（Weingast，
2000；Careaga and Weingast，2003），否 则 必 然 危 及

中 国 的 政 治 与 经 济 稳 定（Boadway and Tremblay，

2011；王绍光，2002），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

衡的大国，这样那些适用于较为均衡发展的国家的

高度分权的治理模式就不怎么适用于中国（方红

生、张军，2013）。对此，我们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我们对中国 1994 年财政再集权的努力给

予了高度的肯定，但是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分税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这

个治理模式的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说，中

央政府就可以在以下 3 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为

财政集权可以更好地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

行为，中央政府很有必要将对净流入地区的转移支

付的程度控制在 67%以内。其次，为将中央政府的

转移支付在净流入地区的激励效应由攫取之手行

为变为援助之手行为，中央政府应将净流入地区的

财政集权的程度控制 30%以内。最后，虽然政府之

间 的 激 烈 竞 争 有 助 于 约 束 政 府 的 行 为（Oates，

2008），并因此提高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

效率和技术效率，但是无很好的转移支付制度势必

会降低援助效率（Boyne，1996；Weingast，2000；袁飞

等 ，2008；范 子 英 、张 军 ，2010a；付 文 林 、沈 坤 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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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李永友、沈玉平，2009，2010）。的确，我们的

实证结果显示，尽管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净流入

地区有着显著的直接的援助之手效应，但是在净流

出地区则不显著。这意味着构造一个良好的转移

支付制度也是确保政府伸出援助之手的重要保障。

（作者单位：方红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截至目前，该文被引次数已高达 406次。

②他们的净财政收入是等于本级财政收入-地方上解+含

税收返还的中央补助。特别一提的是，通过和陈抗教授的邮

件联系，他确认了我们对其公式理解的正确性。实际上，在陈

抗等（2002）的原文中，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财政分权）=省级

预算收入占省级负担总预算收入的比重，其中省级预算收入

是在省级组织征收的预算收入中扣除向中央上解额并加上从

中央获得的补贴后的调整数据。1994 年之后的数据包含了从

中央得到的税收返还。省负担的总预算收入在 1994 年前是省

级组织征收的预算收入。1994 年后的数据与前期保持一致的

统计口径。坦率的说，理解这个公式不容易。

③即陈抗等所定义的攫取之手。

④尽管财政收入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创收压力，

但是现行中央政府不规范、不透明、无很好监督的转移支付制

度（Boyne，1996；Weingast，2000；袁飞等，2008；范子英、张军，

2010a；付文林、沈坤荣，2012；李永友、沈玉平，2009、2010）无

疑给予了地方政府极大的寻租空间，从而也就大大缓解了其

创收的压力，所以财政收入集权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正

向刺激很有可能因此被抑制，进而最终导致地方政府伸出攫

取之手行为。

⑤值得一提的是，旧财政集权理论之所以得出财政集权将

使地方政府无激励竞争和无心发展经济的结论正是其忽视了

这 3个重要条件的存在。

⑥地方政府为资本而竞争所采取的常见策略性手段有减

税（如违规给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征管不力，甚至先

征后返等）（范子英、田彬彬，2013）、低价出让土地（陶然等，

2009）和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张军等，2007）等。

⑦实际上，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并由其带动的城市化还有一

个显著的间接收益，就是带来预算外收入的增加。对此，我们

将在后面讨论。

⑧李学文等（2012）认为地方政府要想获取高额的土地出

让金，需要培育一个特定的、有利于“经营土地”的市场。按市

场的供求定律，土地的供给已垄断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

要做的就是创造有效需求，而最便捷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大力

发展制造业。这是因为制造业的发展是本地服务业需求增长

的最佳途径，而后者的增长可以创造出对土地的有效需求。

⑨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财政集权不仅仅提高了地方政府的

税收征管效率，实际上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央政府的税收征管

效率（汤玉刚、苑程浩，2010），而这对于提高地方政府预算内

财政收入也至关重要。

⑩值得指出的是，一些学者（陶然等，2009；陶然等，2010；

Su et al.，2012）认为，这里的财政收入最大化模型要优于晋升

和政治锦标赛模型（Chen et al.，2005；Li and Zhou，2005；周黎

安，2007）。不过张军（2012）发现，就官员的策略性选择而言，

官员在两个模型中的选择其实是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中央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规范化

管理，我们认为，在提高政府收入的作用方面，加大收费和罚

款的力度这一策略肯定不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一策略。

尹恒、朱恒（2011）认为，如果县级政府以经济增长率最

大化为目标，他们就会尽可能将财政资源投入生产性支出项

目。

尽管在偿还地方债务和提供配套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也

很可能加大收费和罚款的力度。然而，同样的，考虑到中央政

府对预算外收入的规范化管理，我们认为，在提高政府收入的

作用方面，加大收费和罚款的力度这一策略肯定不及提高税

收征管效率这一策略。

根据假说 1，财政集权与转移支付的交互项为负，所以

假说 3 中的“减弱”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里也可参照方红

生、张军（2013）给出一个合理的经济解释，即如果地方政府意

识到中央政府的援助并不纯粹是无偿的，而是部分有偿的（即

中央政府的集权部分），那么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过度膨胀将

会有所收敛。

付文林、沈坤荣（2012）发现，相比于落后地区，转移支

付的改善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所刺激出来的基础设施投资要

小。

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

鉴》。

总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用名义财政集权和名义转移支付的实证结果都不显著，

这表明地方政府只对真实财政集权和真实转移支付做出理性

反应，这符合预期。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报告这些结果。

文中所有模型都通过了 Hansen test 和 AR（2）检验，表

明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和模型设定正确。其中后者在 5%显

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正如方红生、张军（2009）和 Mackie⁃
wicz（2006）所做的那样，我们认为 5%显著性水平是可以接受

的。

不过，不显著是符合预期的。

具体而言，青海是 2000~2009 年，宁夏是 2000~2002 年

和 2004~2009年，甘肃是 2008年超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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